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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共重庆机电职业技术大学委员会

重庆机电职业技术大学

关于王娟等同志职务任免的通知
校属各单位：

根据学校发展和工作需要，经研究决定，聘任：

王娟同志为党委办公室、校长办公室副主任；

唐显峰同志为党委宣传部副部长（主持工作、试用期1年）；

田峰同志为党委学生工作部部长、党委武装部部长、学生处处长；

孙云川同志为发展规划处副处长；

李波（1983年）同志为教务处副处长；

刘国全同志为科研与合作发展处副处长；

魏立群同志为质量管理处副处长；

杨阳（1984年）同志为招生就业处处长；

魏豫同志为后勤管理处处长（试用期1年）；

吴成权同志为后勤管理处副处长（试用期1年）；

张华（1987年）同志为机械工程学院院长、党总支副书记（兼）；

杨鹏同志为机械工程学院党总支副书记（主持工作、试用期1年）、副院长（兼）；

李云杨同志为车辆与交通学院党总支书记、副院长（兼）；

王艺云同志为车辆与交通学院副院长（试用期1年）；

杨川同志为电气与电子工程学院执行院长（正处级、试用期1年）、党总支副书记（兼）；

薛锋同志为电气与电子工程学院副院长（兼）；

刘祥平同志为电气与电子工程学院副院长（试用期1年）；

余上同志为信息工程学院副院长（兼）；

陈绍友同志为经济与管理学院院长（试用期1年）；

彭媛同志为人文与艺术学院党总支副书记、副院长（兼）；

刘先铭同志为人文与艺术学院副院长；

杜广彬同志为人文与艺术学院副院长（试用期1年）；

李波（1975年）同志为军士生学院副院长（试用期1年）；

陈飞同志为军士生学院副院长；

宋辉同志为继续教育学院（工匠学院）副院长（主持工作）、招生就业处副处长（兼）、国际教育学院副院长（兼）；

彭小炎同志为国际教育学院副院长（试用期1年）；

张媛同志为档案馆馆长（兼）；

唐敏同志为审计处处长；

何英同志为纪检监察室主任、审计处副处长（兼）、经济与管理学院副院长（兼）。

免去：

王娟同志的招生就业处副处长职务；

唐显峰同志的团委书记职务；

田峰同志的机械工程学院党总支书记职务；

孙云川同志的党委办公室、校长办公室副主任职务；

李波（1983年）同志的电气与电子工程学院副院长职务；

刘国全同志的信息中心副主任职务；

魏立群同志的教务处副处长职务；

杨阳（1984年）同志的机械工程学院院长职务；

宋辉同志的招生就业处副处长（主持工作）职务；

魏豫同志的后勤管理处副处长职务；

张华（1987年）同志的电气与电子工程学院副院长职务；

杨鹏同志的党委宣传部副部长职务；

李云杨同志的学生处（党委学生工作部、党委武装部）处长职务；

杨川同志的电气与电子工程学院副院长（主持工作）职务；

何英同志的人居环境学院党总支书记职务；

彭媛同志的儿童发展与健康管理学院党总支副书记职务；

刘先铭同志的艺术学院院长职务；

陈飞同志的军士生学院院长职务；

杨慧同志的培训中心主任职务；

殷秋菊同志的科研与合作发展处副处长职务；

李天燕同志的质量管理处主任职务；

许桂云同志的机械工程学院副院长职务；

孙永科同志的车辆与交通学院副院长职务；

江信鸿同志的工商管理学院院长职务；

杨阳（1978年）同志的工商管理学院副院长职务；

李继刚同志的军士生学院党总支副书记兼副院长职务；

刘颖同志的人居环境学院院长职务；

周大为同志的儿童发展与健康管理学院院长职务。
特此通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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